
    一、落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原因

    粤东城际铁路汕头至潮汕机场段须跨越砲台镇塘边村炮楼山，

而由于揭阳地处粤东多雨强降雨区域，台风、暴雨气象灾害频发，

境内丘陵山地较多，工程建设开挖形成高陡边坡极易诱发边坡失稳、

坡面冲刷、地质滑坡及水土流失问题，给周边建（构）筑物、群众

生产生活安全带来较大隐患，因此亟需在此关键节点实施边坡整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2015年修正）》、《广东省铁路安

全管理条例（2018年）》等法律法规规定，铁路沿线的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属于铁路地界以内的，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整治，属于铁

路地界以外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由责任单位负责整治。

为此，广东粤东城际铁路有限公司拟使用砲台镇塘边村炮楼山地块

建设永久性护坡工程。

    本此落实地块拟用于永久性护坡工程建设，减少因粤东城际铁

路工程建设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因此需依托铁路在城镇开发

边界外布局并实施土地征收，属于城镇开发边界外“有特定选址要

求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情形。本项目不属于城镇集中建设，不属

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项目，不属于城镇居住用地，符合《城镇开发

边界外布局建设项目准入目录（试行）》第2种情形：“科技、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

社区综合服务、社会福利、市政公用、优抚安置、英烈保护等设

施”。由于本项目用地未落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暂无法按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因此，本次通过编制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落实方案对涉及地块予以落实规模。

    二、落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基本情况

    本次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使用方案涉及1个落实地块，用地面

积0.1405公顷，位于揭阳市榕城区砲台镇塘边村。规模落实后地块

规划用地性质为城镇建设用地（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三、落实地块选址合理性

    落实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涉及自然保护地，不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不涉及耕地及核实处置后永久基本农田，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底线管控要求。同时，落实地块亦不涉及城市蓝线、城市绿

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

制线，符合相关管控要求。


